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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 

戶 
一
拾
一
萬
零
四
百
五
九
九
人 
第
三 

區
公
所
設
在
瑤
頤 
共
有
五
拾
五
郷 
貳 

寓
七
千
大
百
一
拾
一
戶 
八
萬
四
干
九
百

八
十
八
人 
第
四 M
公
所
段
於

共

有
五
拾
三
歸 
一•
萬
零
五
百
五
拾
九
戶 

六
萬
八
千
四
百
七
拾
七
人 
五
區
公
所
般 

在
南
岡 
共
有
二
十
鄕 
豈
萬
九
千
九
白 

九
拾
九
戶 
四
离 
一 干 
一 百
零
二
人 
第 

六
屈
公
所 
設
於
佛
韻 
共
有
四
拾• 
鄕 

五
銀 

一
萬
四
千
四
百
零
二
戶 
二.
离 

七
千
零
九
十
三
人 
第
七
匾
公
所
殷
在
高 

塘 
共
有
四
十
五
郷 
壹
繊 
三
萬
二
干 

七
百
九
十
四
戶 

一
拾
萬
零
四
千
九
百
七 

拾
一
人 
第
八
區
公85  
般
於SB

落
潭 

共
有
五r
二
郷 

一
鎭 

一
萬
九
千
八
百 

三
十
六
戶 
八
萬
一 
千
八
百
零
三
人 
各 

級
自
治
機
關
均
已
成
立 
惟
因
各
區
鄕
數 

大
多 
於
自
治
工
作
上 
頗
感
不
便 
現 

擬
縮
减
鄕
敷 
正
在
計
劃
進
行
中 

▲
田
畝
與
物
産▼ 
該
邑
田
畝
計
第 
一 區 

有
八
七
・
九
三
二
畝 
第
二
區
一
一 
八
・
六 

二
四
畝 
第
三
區
四
七•
七
。
五
畝 
第四一 

區
七
五
・
七
七
九
畝 
第
五
届
六
九•
四
五 

11畝 
第
六
區
五
一 
。七
二
二
畝 
第
七
區
一 

一 三
七•
一 六
六
畝 
第
八
區 
一 三
九
。七 

五
四
畝 
第
二
一
兩
區
除
氏
田
外
尙 

有
沙
田
不
少 
其
餘
各
區
多
屬
民
田 
土 

質
尙
稱
肥
美 
物
產
以
第
一
二
區
之
糖
蔗 

爲
大
宗 
種
蔗
面
積
約
共
四
萬
畝 
至
所 

產
殷
米
則
在
第
一
二
四
七
八
等
區 
除
供 

.給
本
地
福
食
外 
尙
有
盈
餘
連
銷
廣
州
、 

第
三
五
六
等
區
不
敷
自
給 
以
雜
糧
薯. 

芋 
花
生 
豆 
爲
主
要 
菓
類
以
白
檀 

荔
枝 
橙
爲
最
大
宗 
其
次
爲5^

桃 

青
梅 
番
石
榴 
龍
眼 
柿
等 
尤
以 

二
一
四
兩
區 
出
產
最
多 
三
區
屬
內
菓
市 

有
大
塘 
茶 8
 
上
涌
匕
稱 
瑞
寶 
一 

龍
潭
等
處 
抽
收
佣
銀
每
年
收
入
千
餘
元 

以
値
百
抽 
一 計
算 
統
計
全
年
產
額
約 

値
千
餘
萬
元 
蔬
菜
類
以
三
四
六
區
出
產 

亦
屬
不
少 
競
邑
物
產 
素
稱
豐
富 

現
在
雖
受
不
景
氣
所
影
响 
然
覩
人
民
生

活 
尙
足
自
存

(
未
完)

，-

熙
裁
胡
死

….二
 

•
・・・▼

▲
.
.
.
.
.
.
.
.

隹
散
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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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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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寧
函 
桂
省
懷
集
船
排
經
過
本
省
之
腐 

寧 
前
因$5

邑
保
安
經
費
不
敷 
故
抽
收 

船
排
經
過
捐 
現
懷
集
民
衆
以
負
担
過!
 

故
特
派
代
表
林
智
華 
那
煥
然
兩
人
抵 

省 
于
昨
日
分
向
兼
保
安
司
令
吳
微
城 

財
政
盧
長
曾
養
甫
精
願 
緒
將
廣
寕
所
抽 

船
排
經
過
捐
取
銷 
經
由
吳
主
席
曾
廳
長 

答
允
所
請
云

計
劃
調
査
漏
報
田
畝 

恩
平
訊 
恩
平
牒
屬
田
畝
調
査 
關
於
漏 

報
調
査
田
畝
及
業
戶
姓
名
與
面
積
錯
餌 

爲
敷
品
多 
催
征
地
稅 
殊
感
困
難 
前 

經
縣
府
擬
具
重
查
方
法
呈
准
整
理 
飼
以 

各
業
戶
均
願
依
限
淸
微
欠
税
呈
緒
展
緩 

幷
奉
財
政
廳
核
准
暫
緩
舉
行 
惟
此
項 

漏
報
及
錯
懐
田
畝 
若
不
從
速
清
查
確
實 

于
稅
收
前
途
影
响
非
小 
驟
府
爲
此 

昨
轉
飭
財
政
局
擬
具
方
法
呈
候
核
奪
云 

捕
獲
三
個
偷
牛
匪
徒 

高
要
二
圖
大
巡
鄕
伍
村
大
杉
尾
村 
山
深 

林
密 
且
毗
連
廣
寧 

18 鄧
村 
鄕
民
務
食 

九
號
有
三
匪
入
村 
盜
去

8]宅
一
耕
牛 

及 
一 牛
仔 
爲
更
丁
發
覺 
召
同
侶
數 

人
追
捕 
至
鄧
村
時 
匪
見
勢
不
佳 
即 

棄
耕
牛
逃
走 
更
館
即
派
更
丁
多
名
協
助 

截
獲
三
匪 
翌
日
轉
解
縣
府
整
理 

■
番
禺
軽
政
治

經
濟
狀
况
之
調
査㈠ 

全
邑
面
積
七
千
百
餘
市
方
里 

割
分
八
個
區
三
百
八
拾 
一 鄕 

物
危
豐
富
人
民
生
活
足
自
存 

(
本
報
特
朗)
番
禺
縣
爲
廣
東
一 
等
縣
治 

筋
邑
政
治
及
經
濟
狀
况 
茲
特
調
查
如
下 

▲
位
置
與
面
積▼ 
番
禺
爲
本
省
一
等
縣 

治 
向
分
沙
灣 
菱
塘 
鹿
步
， 
慕
德
里 

四
司 
自
舉
辦
自
治
後 
遂
將
全
邑
創
分 

八
區 
以
沙
灣
即
爲
第
一
區 
黄
塘
司
爲 

第
二
三
兩
區 
鹿
步
司
爲
第
四
五
兩
區 

慕
德
里
司
爲
六
七
八
三
儡 
東
與
東
莞
增 

城
毗
連 
西
與
南
海
接
壤 
南
與
香
山
爲 

鄰 
西
南
與
順
德
交
界 
西
北
界
花
縣 

東
北
界
從
化 
三
四
六
等
區
環
繞
廣
州 

市
之
東
南
北
三
面 
地
勢
平
坦 
其
餘
各 

區 
較
多
山
岡 
全
邑
面
積
七
千
一
百
七 

拾
七
市
方
里

▲
自
治
與
人
口▼ 
全
邑
劃
分
八
個
自
洽 

區 
叁
百
八
十
一
鄕 
九
鎭 
六
千
九
百 

三
，
七
里 
第
一
區
公
所
設
在
市
橋 
共

趙馬


